
教務註冊二 4-001 

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教務處畢業生離校程序作業流程 

1.目的：讓本校畢業生了解相關畢業程序，並提升行政效率 

2.依據：依據本校學則、本校學生畢業離校程序執行要點 

3.範圍：本校應屆畢業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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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說明： 

5-1：由教務處註冊組研擬「畢業生辦理離校手續須知」並上網公告，據以通知畢業

生可於一定期限後至校務行政系統-學生篇→查詢功能→畢業生離校程序查詢

是否已通過畢業審查。 

5-2：領取學位證書需繳回學生證，學生證遺失者請檢附「學生證遺失切結書」及 本

校「單簽 e 化平台網站」辦理掛失作業，並持身分證件辦理領取學位證書。 

5-3：委託代領學位證書：由代領人持委託人親筆簽章之委託書及學生證，代領時須

核對代領人之身分證件（身分證、健保卡或駕照）。 

5-4：畢業學分未修滿者：重修科目為下學期，均須於下學期加退選期間選課繳費，

因故無法修課者應先辦理休學。 

5-5： 郵寄學位證書:依本校申請郵寄學位證書須知規定先行至教務單位繳驗數位學

生證正本，並提出郵寄學位證書之申請。郵寄學位證書者，均需填寫切結書，

切結同意若學位證書於郵寄過程中因故延誤、有所毀損或遺失責任自負。 

5-6：資料存檔：將名冊及相關資料陳報歸檔。 

 

6 控制重點：風險分布 2 

6-1：成績承辦人是否確實審核學生修畢應修學分。 

6-2：成績承辦人是否確認學生學生證遺失者，已檢附「學生證遺失切結書」。  

6-3：成績承辦人是否檢驗學生證或代領委託書。  

6-4：成績承辦人是否於畢業學分未修滿者，提醒加退選課或辦理休學。 

6-5：成績承辦人是否確認學生欲郵寄學位證書者，已辦理郵寄學位證書之申請。 


